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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泽昌证字 2021-05-05-01 

致：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威龙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就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所涉违规担保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威龙股份违规担保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威龙股份原控股股东王珍海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并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威龙股份存在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为龙

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龙合作社”）、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

龙口市东益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以下统称“违规担保”），上述违

规担保涉及借款本金金额合计 25,068万元。 

截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威龙股份根据生效判决应当对部分违规担保事项

（涉及借款本金 21,678万元）承担 20%或 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合计承担 5,383

万元（含利息、罚息、诉讼费）；部分违规担保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威龙股份将

该部分违规担保全额计提损失，金额为 3,390万元（即违规担保涉及本金金额）。

威龙股份因上述依据生效判决承担的责任金额与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违规担保

应承担或可能承担责任的金额合计 8,773万元（含利息、罚息、诉讼费）。 

二、 威龙股份违规担保事项解决情况	

（一）违规担保事项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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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为避免威龙股份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2021年 4

月 7 日，威龙股份与王珍海、兴龙合作社签署了《以物抵债三方协议》，约定兴

龙合作社以其持有的 3,195.05亩葡萄园（包括但不限于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评估

值 8,775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通过“以物抵债”方式代王珍海向威龙股

份偿还威龙股份因违规担保事项应承担或可能承担的损失 8,773万元，且上述协

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威龙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标的资产

评估及上述协议的审议情况如下：  

根据坤信国际资产评估（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报告号：坤

信评报字（2021）第 007 号），标的资产在 2021年 2月 28日的评估值为 8,775 

万元人民币； 

2021年 3月 18日，兴龙合作社召开成员大会，出席成员大会共 7名，占兴

龙合作社成员总数的 77.78%，参会成员一致同意同威龙股份、王珍海签订《以

物抵债三方协议》，同意将兴龙合作社持有的 3,195.05 亩葡萄园（包括但不限于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以“以物抵债”方式代替王珍海向威龙股份偿还 8,773万元

债务，并分别出具了《龙口市兴龙合作社承诺书》、《承诺书》，承诺截至各方签

署《以物抵债三方协议》之日，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且未被查封、冻结，标的资产交付威龙股

份并协助威龙股份办理完成交接手续前，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且未被查封、冻结；若非因威龙

股份原因造成标的资产无法交割至上市公司名下，由兴龙合作社承担无法交割的

损失和后果； 

2021 年 4 月 7 日，威龙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董事会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股东以物抵债解决

违规担保事项的议案》； 

2021 年 4 月 7 日，威龙股份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监事会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股东以物抵债解决

违规担保事项的议案》； 

2021年 4月 23日，威龙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

通过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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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以物抵债三方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协

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经成就，《以物抵债三方协议》已生效。 

（二）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4 月 6 日，威龙股份已就标的资产所在土地与相

关方签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书》，且截至《以物抵债三方协议》生

效之日，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且未涉及诉讼、

仲裁且未被查封、冻结。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以物抵债三方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标的资

产已于威龙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原控股股东通过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

的议案》之日即 2021年 4月 23日完成交割，自交割日起威龙股份已取得标的资

产的所有权。 

三、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威龙股份与王珍海、兴

龙合作社签署的《以物抵债三方协议》已生效，且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标的资

产评估值足以覆盖威龙股份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应承担或可能承担的损失，威

龙股份不会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遭受损失，上述违规担保事项的不利影响已经

消除。 




